附表：  
2013届本科毕业设计/论文答辩前专项检查不规范点数统计表
	单位名称
	专业名称
	毕业生人数
	抽查人数
	不规范点数
	生均不规范点
	检查考核等级

	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	83
	8
	1
	0.125
	合格

	
	电子科学与技术
	56
	6
	6
	1
	

	
	光信息科学与技术
	69
	7
	3
	0.43
	

	
	通信工程
	89
	9
	0
	0
	

	
	电子信息工程
	56
	6
	1
	0.17
	

	
	小计
	353
	36
	11
	0.3
	

	机电与自动化学院
	自动化
	74
	8
	0
	0
	合格

	
	机械电子工程
	153
	15
	10
	0.67
	

	
	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
	209
	21
	7
	0.33
	

	
	小计
	436
	44
	17
	0.39
	

	城市建设学院
	土木工程
	185
	19
	8
	0.42
	合格

	
	给水排水工程
	30
	4
	0
	0
	

	
	环境工程
	55
	7
	2
	0.29
	

	
	工程管理
	63
	6
	1
	0.16
	

	
	生物工程
	30
	5
	5
	1
	

	
	小计
	363
	41
	16
	0.39
	

	外语系
	英语
	92
	9
	3
	0.33
	合格

	经济管理

学院
	旅游管理
	31
	3
	1
	0.33
	合格

	
	会计学
	323
	32
	10
	0.31
	

	
	市场营销
	61
	6
	1
	0.17
	

	
	财务管理
	144
	14
	2
	0.14
	

	
	国际经济与贸易
	108
	11
	3
	0.27
	

	
	金融学
	145
	15
	9
	0.6
	

	
	小计
	812
	81
	26
	0.32
	

	新闻与法学学院
	法学
	58
	6
	0
	0
	合格

	
	新闻学
	34
	3
	0
	0
	

	
	汉语言文学
	36
	4
	4
	1
	

	
	广播电视新闻学
	45
	4
	2
	0.5
	

	
	小计
	173
	17
	6
	0.35
	

	艺术设计学院
	艺术设计
	92
	11
	3
	0.27
	合格

	
	动画
	24
	3
	0
	0
	

	
	小计
	116
	14
	3
	0.21
	

	合计
	2345
	242
	82
	0.34
	


注：1.评定等级为“合格”标准：院（系）生均不规范点数≤0.4；或者院（系）生均不规范点≤0.2，但有专业生均不规范点数＞0.3。

2. 评定等级为“不合格”标准：院（系）生均不规范点数＞0.4；或全部专业生均不规范点数均＞0.3。
